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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盤點計畫陳核、發文通知全校配合辦理 

各單位財管人彙整盤點結果，繳回

財物自盤明細清冊封面給經管一組 

由 經 管 一 組 同 仁 會 同 

主 計 室 至 現 場 抽 盤 

盤點紀錄表及盤點結果

陳核 

未盤得者，經管一組發文
限期處理 

各單位財管人自行至財管系統列印盤點清冊(含:

財產、非消耗品)分送各保管人 
 

 

各單位先自行初盤 
(由單位財管人通知所有財物保管人自行盤點) 

結束 



一、辦理依據：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要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42條及物品

管理手冊第條19規定辦理。 

二、辦理時間：每年一次。 

三、注意事項： 

(一)財產盤點檢查項目包含：  

1.財產物品廠牌、型式及數量是否正確。 

2.張貼財產物品標籤。  

3.儀器設備單價達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者，是否定期進行維修維護。  

4.是否有閒置未使用之財產。 

5.財產物品置於校外使用時，是否填寫「置外財物申請單」。  

6.財產物品置於校外維修、維護時，是否有相關單據證明。  

7.財產增減是否辦理產籍登記。 

8.報廢財產是否依規定程序進行。 

(二)請單位財產管理人確認各保管人完成盤點後，於單位之財物自盤明細清冊封面 

簽章，並呈請單位主管核章後送回經營管理一組。 

(三)盤點時，若有財產、非消耗品無須再使用，其處理方式如下： 

1.若仍堪用者，請至財物管理系統之「二手財產」登錄或洽經營管理一組協助公

告全校，進行財物交流使用。 

2.若逾耐用年限且不堪使用，請於財物管理系統做「線上財產減損申請」以進行

減損除帳。 

(四)若保管人、保管單位有異動者或仍有離職人員未辦理財物移交者，請於財物管

理系統做「線上移動申請」。  

(五)財物置放地點異動者：請保管人自行於財物管理系統「資料異動」進行線上即

時更新。 

(六)財產自用且存置於校外，請於財物管理系統填寫「置外財物申請單」，類別選

擇「自用」，進行線上簽核流程。  

(七)因產學、研究計畫需要，將本校儀器設備出借給校外單位使用，請於財物管理

系統做「置外財物申請單」，類別選擇 「借用」，印出紙本借用單，由出借者

及借用者雙方用印後上傳至系統進行簽核作業。 

(八)盤點後，如發現有財產標籤脫落或未黏貼，新舊財產標籤並存或財產清冊資料

與現況不符等情形，請至財物管理系統申請補印標籤及辦理資料更正。 

(九)單位內保管人若有離職、退休情形，應辦理財物清點移交手續。若有財物短缺

情事，除有不可歸責於保管人情形，由保管單位主管及單位財管人負責向保管

人追繳或賠償;無法移轉之財物，由其所屬單位主管或由單位主管指定一人暫為

保管人。  

(十)現職或離退人員對所經管財物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除

經審計機關查明其已善盡管理責任者，得以解除其責任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1.財物遺失，除因災害或不可抗力，應負責賠償。 

2.財物毀損，可修復者，應負擔其修復費用；不可修復者，應負責賠償。 

3.賠償價格，應以遺失或毀損時之市價為準，並按已使用年限折舊計算之。 

 



(十一)財產因災害、盜竊、不可抗力、其他意外事故致毀損，或未達使用年限申請

減損時，須由保管單位於簽奉核准報廢後，檢具有關證明文件送至管理單

位，依程序陳報教育部、審計機關，經核定後管理單位再據以辦理財產(物

品)帳務減損。如因失竊者，保管單位須先行向警方報案備查。第一項除經報

部核可者，得解除責任外，非經報部核可者，皆按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要點第

七點規定辦理。 


